
 

 

1 0 7 年 道 路 交 通 

安 全 與 執 法 研 討 會 

中華民國 107 年 9 月 27 日 

 

警察處理交通事故(件)遭車輛撞擊防制作為之探討 

陳家福 Jia-Fu Chen1 

摘 要 

民國 97~101 年，警察因公殉職死亡殘廢之最大原因，並非是刀槍等暴力所

致，而是車禍；有關之占比則分別為：車禍 59.5%、暴力 26.2%、常訓 7.1%、天

災 4.8%、罕見疾病 2.4%。 

近幾年來，媒體也不斷出現警察於道路上處理事故或事件時，被車輛撞擊致

死或重傷的報導；而撞擊的車輛通常是酒駕者、毒駕者、疲勞駕駛者，甚至是一

些突然失控的車輛。本文曾思維「汽車、手槍同樣是警察之值勤工具，如何用槍

有多量的教育訓練，但如何開(騎)車、交通管制有同樣的教育訓練嗎？」 

為積極預防警察遭撞之事故，本文提出以下幾項問題加以探討：一、觀念，

「現場處理，等同於在道路施工」；二、認知，「警察處理事故(件)時，面臨之危

險情境有哪些？！」三、技術，「事故(件)現場之交通管制範圍，已明訂於《道路

交通標誌標線號誌設置規則》第 155 條，警察應依規定擺設管制設施」；四、警

察機關面臨問題與防制作為之討論。 

最後，本文提出一些預防的作為，希望警察機關加以正視並參考。一、關於

警察機關：(一)事故處理是警察的職權，警察機關應主動克服困境，提供一安全

之工作環境給員警施行工作。(二)應建立完整且能落實的配套措施：如建立可落

實的後勤支援機制、購置足夠的管制設施與設備、對員警實施風險情境的認知教

育(含如何擺設、移除管制設施)2~4 小時等等。二、關於執勤員警：(一)自求多福：

初抵現場時，必須保持高度警戒心，並預留緩衝空間。(二) 請求支援：現場處理

時，務必於現場上游已完成警車之警戒或警示。 

關鍵字：事故處理、施工管制、路寬變更線、管制設施、警察遭撞、因公殉職 

壹、緣  起  

2013 年，協同曾平毅教授完成了內政部警政署委託的研究案「員警處

理道路交通事故危險性評估」，之後，筆者即對本議題持續的關注與探討，

並將探討結果適時的對有實務經驗的學生2實施教學與討論，每次總獲得學

                                                 

1 中央警察大學交通學系教官，桃園市龜山區大崗里樹人路 56 號交通學系，0920-978893，

una093@gmail.com。 

2 二技部或警佐班的學生，這些學生都已有 3~20 年的警察實務經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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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良好的回應與熱烈的討論。 

2014 年發生瑞芳吳 O 警案(詳見本文案 2)，警政署為此案召開相關的

檢討會；原以為警察處理道路交通事故時遭車輛撞擊的案件會因此而減少，

但沒想到，自 2014~2017 年，每年卻都有警察遭車輛撞擊致死的案件發生，

尤有甚者，今年 2018 年 4 月 23 日於國道又再度發生 2 名警察、1 名民眾

遭打瞌睡大貨車撞擊致全部死亡的慘劇。 

為引發權責機關、主事者、關心者等共同來關注此一課題，故撰寫本

文以拋磚引玉，並用以改善此一問題，寄望類似案件日後不再發生。  

1.1  2013 年研究發現：警察因公殉死殘之最大原因為「車禍」 

2013 年上述研究案的緣起，是因為 2011 年 12 月國道一名員警於冒

險處理事故時，被疲勞駕駛之車輛撞死，但卻無法獲得「因公殉職」之

撫卹，警政署因而委託研究。該研究，有一重大發現，「警察因公殉職死

亡殘廢之最大原因為『車禍』(占 59.5%)，而不是刀槍所致(占 26.2%)」

【曾平毅、陳家福，2013，P48】。但該現象於警界或政府間，長期以來

有可能並未獲得相對應的被了解與被正視。 

2013 年的研究，同時有兩項主結論：第一、「員警處理道路交通事

故遭逢意外危害以致死亡，例如遭突如其來的車輛撞擊致死，……要符

合『因公殉職』之要件，其困難度相當高。……但仍具有討論之空間：……」。

第二、「警察機關均應加速下列兩項作為：(1)應儘速制定充足的安全警

戒與防護規範，並落實實施，以滅除員警『冒死搶救』之時機。(2)應加

強員警對風險情境的認知教育。」【曾平毅、陳家福，2013，P143~144】。 

1.2  2014~2018，每年都有警察遭車輛撞擊致死的案件發生 

為簡介 2014~2018 年間警察遭撞致死傷而且曝光於媒體的案件，先

簡要說明 2013 年研究案的緣起案例；茲將這些案例簡要說明如下： 

一、國 3 康 O 警案(處理 A3 事故) (案 1) 

2011 年 12 月 2 日 20:45，國道 3 號通霄段發生了連環撞，15

人受傷之 A3 事故。「273，oo 呼叫，國 3 北上 145 公里，有 2 件 5

部車事故，有民眾下車在車道上，趕快過去處理」；「273 收到，馬

上趕往」。另一名員警說「我們到達現場後，路面交通錐擺好，然後

康志榮說可能不夠明顯，然後他到車上拿小的警示燈，再來他就被

(疲勞駕駛車)撞了」，一名冒險救人的警察因此走了3。 

二、瑞芳吳 O 警案(處理故障車輛) (案 2) 

2014 年 6 月 10 日，新北市瑞芳分局員警吳○○，於快速道路

隧道出口前處理一故障車事故，正在擺交通錐時，突遭失控之聯結

                                                 
3「12 月 2 日那天，如果沒有你們提早 5 分鐘趕到現場，馬上做好警戒措施，那台疲勞駕駛

的肇事車輛極可能衝入現場人群中，造成嚴重傷亡。你走了！你真的走了！」── 國道英

烈 (106 年警察節紀念國道英烈影片 )，國道公路警察局，擷取日期： 106.6.17。

https://www.facebook.com/HighwayPoliceBureau/videos/1207816919348049/ 

https://www.facebook.com/HighwayPoliceBureau/videos/1207816919348049/


 

 

車撞擊致死。 

三、花蓮藍 O 警案(機車巡邏勤務) (案 3) 

2015年5月4日，花蓮縣警察局一位副所長藍○○於執行勤務，

騎機車至路口時，未發現街角的安全視距被大樹擋住，因未減速而

遭從右邊鄰街而來之酒駕小客車撞擊致死。 

四、蘆洲警截肢案(聯合警衛勤務) (案 4) 

2016 年 7 月 16 日，新北市蘆洲分局員警於執行林全院長之聯

合警衛勤務，於外側車道正在擺放交通錐以管制車輛禁止進入時，

遭酒駕失控之小客車撞擊導致截肢。 

五、龜山女警案(追攔逃逸車輛) (案 5) 

2016 年 11 月 3 日，桃園市龜山分局兩名員警駕車追緝經攔車

未停之小客車(之後發現為酒駕車)，於追車行經路口右轉時，因超

速離心力過大而失控撞上對向之行道樹，導致員警1死1傷之悲劇。 

六、中市警車互撞案(馳赴鬥毆現場) (案 6) 

2017 年 4 月 23 日，台中市六分局 2 警車各 2 名員警，馳車前

往制止青少年鬥毆案件途中，於福星路、烈美街口發生互相角撞，

形成 3 傷 1 命危之情事，命危員警簡 OO 與死神搏鬥 83 天後死亡。 

七、國 3 竹林警案(處理故障車輛) (案 7) 

2017 年 8 月 7 日，國道 3 號竹林分隊兩名員警，因前往處理路

肩故障車輛，於一名員警下車前往勘查故障車狀況之走路途中，另

一名員警還正在巡邏車駕駛座上以無線電通報勤務指揮中心的當下，

遭到疑似吸毒者駕駛大貨車的撞擊，形成兩名員警1死1傷的慘劇。  

八、國 1 新市警案(當場舉發簽單) (案 10)  

2018 年 4 月 23 日，國道 1 號新市分隊兩名員警攔下違規大貨

車(警車停於大貨車前方)，員警於警車後方開單，在違規車主剛簽

完名，3 人準備離去時，突然遭到另一輛打瞌睡大貨車無預警撞上

現場大貨車，3 人全部被兩車(警車與現場大貨車)夾擊喪命的慘劇。 

九、其他險遭撞案 

2017 年 12 月 6 日，於國道、台北市分別發生了處理交通事故

之警察險遭車輛撞擊之情事。 

(一)國道泰山警險遭撞案(處理故障車輛) (案 8) 

2017 年 12 月 6 日晚間 10 時，國道 1 號泰山分隊兩名員警於林

口爬坡道處理拋錨小客車占用輔助車道時，警員到場擺放好警告標

誌警戒，正準備將轎車拖吊上架時，驚見後方一輛拖板車先與他車

擦撞，再偏離車道追撞上巡邏車，警員吳俊賢見狀趕緊呼叫另名同

仁跳開，所幸未造成人員傷亡。 

(二)北市交警遭機車追撞案(處理機車事故) (案 9)  



 

 

2017 年 12 月 6 日，北市松山分隊兩名員警於市區處理事故，

已將事故車輛移至路邊，正準備將上游兩台警示用的警用機車也移

開時，分隊長卻突然遭到後方閃過警用機車騎入事故現場之機車的

撞擊，幸好只是手背輕傷。(原因：現場範圍缺乏交通錐加以管制)  

1.3 於心不忍，轉為研究重點，願藉此文拋磚引玉，共同防範 

自 2013 年研究案之後，筆者即持續關注警察發生交通事故之案件或

新聞內容；而 2014~2018，又持續不斷發生警察遭撞致死的案件，身為

交通執法教學的筆者，深感不忍與慚愧，乃略為調整個人研究方向，轉

而投身探討如何防範警察發生交通事故的問題，盡一己之力用以教學。 

一、去年(2017 年)實習檢討會上，因不忍心所做出的承諾 

2017 年 8 月 7 日，發生了前述之國 3 竹林警案(案 7)，隔天，

筆者正於國道公路警察局南部參加學生實習結束之檢討會，會前筆

者與基層員警、中階幹部做了一些討論，會中也做了一些討論，筆

者發現警察於交通管制設施上有兩項亟待克服的缺失。第一、缺乏

員警可拿得動又不會被風吹走的「警示設施」；第二、用以管制的「交

通錐」嚴重不足，即使整部巡邏車也裝載不下。  

在檢討會中，筆者有感於：第一、該兩項缺失所涉及之相關問

題，警察實務機關似乎不是完全了解，筆者實有主動探討並設法克

服之需要。第二、不忍心再看到國家辛苦培養出來的員警，又這樣

本來可以預防，卻因預防未到位而無端喪命的悲劇，這實在是國家、

家庭、個人的不幸。因此，在該檢討會上，筆者公開承諾「我會盡

我個人之力量，來改善這交通管制設施不足的問題」。 

二、去年(2017 年)交通執法研討會上，所做的努力與發現 

2017 年 9 月，於本校每年度所舉辦的「道路交通安全與執法研

討會」，會場中設有交通管制設施之展示廠商，筆者乃與相關的廠商

討論，「有無員警可拿得動又不會被風吹走的『警示設施』？」討論

後發現「雖無『前有事故  改道通行』之警示設施，但仍有簡易之

『交通錐爆閃燈組』之警示設施可用」。 

三、願藉此文拋磚引玉，共同防範；並盼能以「因公殉職」撫卹之 

撰寫本文，盼藉以拋磚引玉，引發權責機關、主事者、關心者，

尤其警察長官、幕僚幹部對此問題之重視與了解，並促動承辦或執

行該項勤業務之警察，共同來關心並深入了解此課題，俾以制定安

全又適當的防制作為，寄望類似案件日後不再發生。 

同時，也盼藉此文，期望銓敘部於看待遭車輛撞擊致死的執勤

警察時，「不要一味的將其排除於因公殉職之外，應視客觀環境與具

體事實而定；現有之基層員警，極可能是屬於『冒險犯難』之情，

應以因公殉職加以撫卹。」 

貳、現場處理所面臨之危險來源分析 



 

 

表 2-1 警察遭撞案例之危險情境分析表(2011~2018) 

發 生

年 月 

案例名稱

(序號) 

發 生

道 路 

勤 務  

類  別 

安  全 

視   距 

遭  撞 

時  機 

撞擊車輛、

當時車速 A 

撞 擊 

結  果 

肇  事

主  因 

2011.

12. 
國 3 康 O

警案(案 1) 

國3通

霄段 

處理A3

事故 

不良，夜

間(2045) 

拿警示

燈時 

疲勞小客車

高速撞擊 

警 1 死 疲勞駕

駛 

2014.

06. 
瑞芳吳 O

警案(案 2) 

快 速

道 路 

處理故

障車輛 

不良，隧

道內 

正擺交

通錐時 

失控聯結車

高速撞擊 

警 1 死 失控聯

結車 

2015.

05. 
花蓮藍 O

警案(案 3) 

郊 道

路 口 

機車巡

邏 

不良，大

樹遮蔽 

鄰街有

來車 

酒駕小客，

中速撞擊 

警 1 死 未察覺

危險源
B 

2016.

07. 
蘆洲警截

肢案(案 4) 

快 速

道 路 

聯合警

衛交控 

良好 正擺交

通錐時 

酒駕小客，

快速撞擊 

警 1 截

肢 

酒醉駕

駛 C 

2016.

11. 
龜山女警

案(案 5) 

縣 道

路 口 

追攔逃

逸車輛 

尚可，凌

晨 3 時 

警車快

速右轉 

自撞對向行

道樹(快速) 

警 1 死

1 傷 

未察覺

危險源
D 

2017.

04. 

中市警車互

撞案(案 6) 

市 區

路 口 

馳赴鬥

毆現場 

不良，凌

晨 4 時 

鄰街有

警車來 

兩警車互撞

快速撞擊 

警 1 死

3 傷 

未察覺

危險源
D 

2017.

08. 
國 3 竹林

警案(案 7) 

國3竹

林段 

處理故

障車輛 

良好，白

天，直路 

正於警

車通報 

毒駕大貨車

高速撞擊 

警 1 死

1 傷 

吸毒後

駕駛 

2017.

12.6 

國道警險遭

撞案(案 8) 

國1泰

山段 

處理故

障車輛 

不良，夜

間 10 時 

正準備

上架時 

先與他車擦

撞之聯結車 

警車損

無傷亡 

失控聯

結車 E 

2017.

12.6 

市交警遭機

撞案(案 9) 

北 市

松 山 

處理機

車事故 

良好，白

天 

正擬移

開警用

機車時 

機車，閃過

警示用之警

用機車。 

警輕傷

( 低 速

擦撞) 

警示措

施欠明

確 D 

2018.

04. 

國 1 新市警

案(案 10) 

國1新

市段 

攔車稽

查舉發 

不良，凌

晨(0440) 

舉單正

簽名時 

疲勞大貨車

高速撞擊 

警 2 死

民 1 死 

疲勞駕

駛 

註 A：低速(﹤20KPH)，慢速(20~40KPH)，中速(40~60KPH)，快速(60~90KPH)，

高速 (﹥90KPH)。 

註 B：案 3 中，肇事主因並非酒駕，而是警察未察覺大樹遮蔽安全視距。 

註 C：案 4 中，交通指揮的警察於察覺酒駕來車時，有呼叫並來得及逃走，

但擺交通錐的警察因專注擺放而未察覺與聽到呼叫聲，故來不及逃走。 

註 D：案 5 中，車輛不應於路口快(高)速轉彎，因為路口無超高之設計。案

6 中，車輛不應快(高)速通過市區之路口，因為該類路口之街角通常有

遮蔽(建築)物，擋住安全視距。案 9 中，警用機車之警示欠明確。 



 

 

註 E：案 8 中，警察之所以未被撞到，是因為執行交通指揮的警察有察覺到

異狀，趕緊呼叫另名同仁跳開，且正好有聽到、有空間可跳逃之故。 

2.1 過去案例警察遭撞之危險來源分析 

一、2011~2018 年發生案例之危險來源分析 

本文所提到之過去10個案例，依其危險情境製表分析如表2-1所示，

從表 2-1 發現，有 6 案之警察是「被突然失能(控)之車輛」(簡稱「突然

失能(控)」)所撞擊之事故4，有 3 案是「因駕駛之警察未察覺危險源」而

遭撞之事故5，有 1 案(案 9)則是「因警察之警示措施不夠明確」所導致。 

在這 6 件「突然失能(控)」的案例中，有 2 件是被疲勞駕駛車輛所

撞上，也有 2 件是被失控車輛而撞上，而酒駕、毒駕則各有 1 件。 

而在「警察未察覺危險源」的 3 個案例中，3 件都發生於路口。有 2

件是因駕駛之警察未發現街角之遮蔽物擋住安全視距，因未減速而發生兩

警車互撞所致；有 1件是因駕駛之警察不瞭解路口缺乏超高(superelevation)

之設計，仍快(高)速追車轉彎而失控，而衝撞對向行道樹所致。而案 9 是

發生於路段，是警察於市區處理事故時，以警用機車來阻擋機車流的行進，

因「警示措施不夠明確」(正擬移開警示用之警用機車時)所致。 

二、2011~2018 年發生案例中危險防制之檢討 

上述 10 個案例，依前述之原因分析，本文檢討如下。  

(一)應教育員警察覺危險源 

關於「因駕駛之警察未察覺危險源」案例之預防，本文以為路

口之危險源(遮蔽物、欠缺超高)是固定的，並非不特定或遊動式的，

這些危險源或危險情境，只要稍加說明，即使透過平時的勤前教育

或一般訓練，仍容易為員警所察覺發現，尚容易達到預防之效果。 

(二)遇失能車輛時，應能幫助員警來得及跑離現場：需足夠之管制設施 

然而，何時會出現突然失能或失控的車輛，誰也無法預知！同

時，疲勞駕駛、酒後駕駛、藥毒駕駛、病態駕駛6、恍神駕駛等等充

斥於車流中的比率，由於受到社會眾多壓力因素的影響，似乎有愈

來愈高的情形。本文以為，警察於現場處理事故或事件時，於遇到

這些突然失能或失控的車輛撞過來時，若無法及時發現並來得及跑

離現場，則只有被撞的分了。假若吾等或中高階的警察幹部，不面

對此課題深入的檢討，仍只停留於制定一 SOP，以一紙公文要求加

強勤前教育，則難保該類事故不再發生。也難怪過去的 10 件中有 6

件是屬該類「被突然失能(控)之車輛」所撞擊之事故。 

                                                 
4 這「突然失能(控)」的 6 件是案 1、案 2、案 4、案 7、案 8、案 10。 

5 這「未察覺危險源」的 3 件是案 3、案 5、案 6。 

6 例如血糖突然降低之駕駛人，例如因高血壓而造成突然暈眩之駕駛人，例如乾眼症發作而

突然眨眼不停之駕駛人，例如因生病服藥而造成精神不濟之駕駛人等等。 



 

 

本文以為，警察於現場處理事故或事件時，於遇到突然失能或

失控的車輛撞過來時，若要能及時發現並來得及跑離現場，則必須

要有常規的教育訓練及足夠的交通管制設施，才能防範。 

(三)對一般車輛，應有明確的警示設施 

市交警遭機撞案(案 9)是發生於路段，是警察於市區處理事故時，

因「警示措施不夠明確」(正擬移開警示用之警用機車時)所導致。

故本文以為，警察於處理事故時，為了避免過往之車輛發生二次事

故，應有明確之警示設施，用以警示於車道上繼續通行之駕駛人，

提醒其減速慢行或改道行駛。 

2.2 現前，事故現場，處理員警所面臨之危險來源分析 

員警前往處理事故的時機，有巡邏中發現，有接獲通報時前往，但

無論何種時機，現前員警於處理事故時，其所面臨之危險來源可分為共

通情境、特(個)別情境兩類。這些危險情境，不但第一線之員警應加以

注意防範，警察之管理幹部也應仔細了解並提供協助。 

一、共通情境：以下這些情境，都還缺乏警示或管制設施之狀況 

(一)抵達現場，於警車上回(初)報現場狀況時 

依《道路交通事故處理規範》第十點規定，員警於初抵現場時，

「現場概況及是否需要支援等情形，即時向勤務指揮中心初報。隨

處理程序之進行，續報、結報」。國 3 竹林警案(案 7)，就是員警初

抵現場時，一名員警下車正前往察看故障車之步行途中，另一名員

警正坐於警車內使用無線電回報勤務指揮中心之當下，被吸毒後駕

駛之大貨車高速撞擊所致者(1 死 1 傷)。 

員警臨近或剛抵達事故現場時，只有警車上之警示燈用以提醒

其他駕駛人，該警示燈對正常之駕駛人是有其效用，但對突然失能

或失控之駕駛人卻無法發揮其效用。因此，初抵現場之員警，於相

關之警示設施、管制設施未設置完成之前，不宜先(專心)工作，應

保持高度警戒心，隨時觀察周圍車流狀況，並應預留隨時可以跑離

以免遭撞之緩衝空間，以應不時之需，方能自救、遂行職務以救人。 

(二)員警離開警車，處理職務工作時： 

1.離開警車之優先工作是交通管制，而不是傷患救護 

員警抵達事故現場後，有交通管制、救護救難、調查蒐證等

等工作必須執行。這些工作，本文以為應以交通管制工作最為優

先處理，而不是以過去之規定「傷患救護」為優先處理，更不是

專注於「調查蒐證」，而忽視了「交通管制」之工作；關於以「交

通管制」為優先處理的觀點，警政署所制定之《道路交通事故處

理規範》第十點也有相類似的規定7，是透過現場適當位置之警示

                                                 
7 《道路交通事故處理規範》第十點，「處理人員抵達現場，應先保護現場：（一）將車輛

停於適當位置，打開警示燈提醒來往人、車注意。（二）在現場適當距離處，置放明顯標識，



 

 

燈、適當距離處置放之明顯標識，來達到「先保護現場」之目的。 

2.實施交通管制時，員警本身即暴露於危險之車流環境中 

員警於剛抵達現場離開警車擺放交通管制設施時，由於缺乏

警示設施，更由於缺乏保護設施，若專心於擺放交通錐或警示設

施，一旦遇到突然失能或失控之車輛，往往來不及跑離而遭撞。

國 3 康 O 警案(案 1)、瑞芳吳 O 警案(案 2)、蘆洲警截肢案(案 4)

等 3 案，都是正於擺放交通錐或警示設施之階段而遭撞的。 

因此，員警於擺放交通錐或警示設施時，不能只是專心擺放，

仍應隨時面向車流，隨時觀察車流動向，並預留隨時可以跑離以

免遭撞之緩衝空間，以應不時之需，以求自保。 

 (三)救護蒐證工作處理完成，於恢復現場時 

 事故現場之救護救難、調查蒐證工作處理完成後，於準備恢復

現場時，即著手收取交通錐、警示設施等作為；此時，若有交通阻

塞，收取過程並無危險；若車流暢通，由於交通錐、警示設施會逐

步拆除，員警又會逐漸再暴露於通行車流之危險當中。例如，國道

警險遭撞案(案 8)、市交警遭機撞案(案 9)，即是於此階段遭撞者。 

因此，員警於救護蒐證工作接近完成時，或完成後之收取交

通錐或警示設施時，也都不能只是專心工作或收取，仍應保持高

度警戒心，隨時面向車流，並預留緩衝空間，以應不時之需。 

二、特(個)別情境：極易肇致嚴重傷亡之狀況 

這些特(個)別情境不見得會發生在每一件事故現場中，但一旦

發生，則極易肇致嚴重傷亡之狀況，所以其危險程度相當的重大。 

(一)車流狀況：車速快、流量不大時 

事故現場，若已形成交通阻塞，則於現場不易再發生二次事故；

但若未形成交通阻塞，而且車速快、流量不大時，一旦遇上反應不

及之車輛或突然失能(控)之車輛，則極易形成嚴重之二次事故或警

察遭撞之情形。例如「突然失能(控)」的 6 件(案 1、案 2、案 4、案

7、案 8、案 10)全部都是在這「車速快、流量不大」的情境下發生

的。 

而有關該危險之防制，可參考《道路交通標誌標線號誌設置規

則》(以下簡稱設置規則)第 155 條，有關「路寬變更線」之設置規

定，與本文「緩和區間線」長度(涉及擺設交通錐之數量)之說明。 

(二)環境狀況 

1.安全視距受影響時：坡道、彎道、隧道、雨霧天、夜晚等等。 

駕駛人來不來得及反應的決定因子是「安全視距」。所謂「安

                                                                                                                                  

警告通行車輛，並於周圍設置警戒物；夜間應使用反光標誌或警示燈號，保護現場及處理

人員安全。」 



 

 

全視距」是指駕駛人從察覺狀況開始，經過認知、判斷、反應等

過程，一直到安全完成反應為止(例如安全煞停或安全完成變換方

向)，車輛所行經之距離。 

這當中影響安全視距最大的因子有二，第一是「視線是否清

楚」，第二是「車速之快慢」。因此事故現場若在坡道、彎道附近，

或在隧道內，或是發生在雨霧天、晚上之時間，這些情境都是屬

視線不良或安全視距受影響者，駕駛人若維持原來的車速，是比

較容易形成二次事故或警察遭撞之情形的。例如，國 3康O警案(案

1)、國 1 新市警案(案 10)等 2 件發生於夜晚，瑞芳吳 O 警案(案 2)

發生於隧道內，國道警險遭撞案(案 8)則發生於爬坡道與夜間。 

因此，警察於夜間等視線不良處處理事故時，應加強警示設

施之設置；而於坡道、彎道、隧道等處所處理事故時，應於坡道

前方(上游處)、彎道前方(上游處)、隧道前方(上游處)適當距離處

設置警示設施、交通錐以管制交通，以避免憾事再發生。 

2.缺乏變換車道所需之長度時 

車輛前方(下游處)發生事故，若未形成交通阻塞，則擬繼續前

行之車輛必然會有變換車道之行為，而變換車道時所需之道路長

度有至少之長度8，若於實際道路無法提供足夠之長度以供變換車

道，則繼續前行之車輛就極容易與前方障礙或側方車輛發生碰撞

而肇事。因此，警察於處理事故時，於事故地點(現場範圍)之上游

處，一定要預留足夠之變換車道所需長度，否則即有被撞或再發

生二次事故之可能。 

(三)車流中有突然失能(控)的駕駛人 

突然失能(控)的駕駛人有疲勞駕駛、酒後駕駛、藥毒駕駛、病

態駕駛(如糖尿病、高血壓患者等等)、恍神駕駛等等；由於受到社

會眾多壓力因素的影響，車流中確實不乏這些有可能突然失能(控)

的駕駛者，因此，警察於處理事故，進行交通管制時，不能相信所

有的駕駛人都是正常人、都能依指示行駛，應反過來思維，必須預

設萬一遇到突然失能(控)者所駕駛的車輛撞上來時，能來得及跑離

的交通控制方法(預留緩衝空間)，方能減免遭撞的機會。 

(四)獲知狀況：巡邏時發現事故，警車停時卻已通過現場，如何臨近？ 

第一種：從路肩倒車臨近事故現場(含切入車道)？第二種：下

交流道後再重返事故現場？第三種：通報勤指中心，請中心指派其

他人員前來處理？第四種：通報勤指中心，依中心指派方式處理？ 

第一種之「路肩倒車」方式，是最快速臨近現場，但也是最危

險之方式。第二種之「下交流道再重返」方式，是最安全，但也是

最慢速臨近現場之方式。第三、四種之「通報勤指中心」方式，或

許是比較彈性而安全的方法；不過，於路肩等待勤指中心指示時，

                                                 
8 詳見《設置規則》第 155 條之規定，及本文對該條之說明。 



 

 

仍是處於危險之狀態。(註：以上是指警車於高(快)速公路巡邏時) 

參、現場交通安全管制之必要 

基於上述危險來源之分析，並為了維護現場相關處理人員之安全、維護

跡證之安全(保護現場)，以及維持交通暢通之需要，現場實施交通安全管制

有絕對的必要性。茲將現場實施交通安全管制之重要觀念、施工管制規範(《設

置規則》第 155 條)、事故現場管制設施等事項，加以分析說明如后。 

2.1 調整觀念：「現場處理，等同於在道路施工」 

現場處理，為何等同於在道路施工？因為員警於道路上處理交通事

故或交通事件，事實上，就是在道路上工作，所以「現場處理，就等同

於在道路施工」。同理，「現場範圍，就等同於施工區段」。茲將相關的理

由，再說明如下： 

一、交通事故或事件現場均屬於道路之範圍 

交通事故(含故障車輛)無論是發生於車道上或路肩上，由於車

道或路肩均屬道路範圍，所以交通事故現場是位於道路範圍之內。 

而有關警察攔停車輛，實施稽查取締之交通事件，通常是於路

肩或車道上進行，同理，交通事件現場也是位於道路範圍之內。 

二、處理交通事故或事件時，有多項工作均須專心工作 

(一)處理交通事故之工作內容 

事故發生後，在事故現場有傷患救護、危險救援、現場勘查、

原因調查、現場蒐證(至少含現場測繪、現場攝影)、交通指揮等等

工作，這些工作均需於道路上加以作為，專心的作為。 

(二)處理交通事件之工作內容 

警察於現場實施稽查取締時，通常將違規車輛攔停於路旁或路

肩，才進行盤查、詰問、調查、填單、簽收等等工作；同理，這些

工作亦均需於道路上加以作為，專心的作為。 

三、現場範圍，等同於施工區段 

事故現場存在許多跡證需加以保護與蒐證，也有人車須加以救

護救援，所以需要進行調查蒐證、救護救援的道路區段，就是現場

範圍；因此，事故現場範圍內會有員警、救護人員、當事人等等在

範圍內走動及工作。而交通事件的現場範圍內，同樣會有員警、當

事人在走動及工作。故「現場範圍，等同於施工區段」。 

四、綜上，現場處理實際上就是於道路施工 

員警於道路上處理交通事故或交通事件，事實上，就是在道路

上工作，所以，在現場處理事故或事件實等同於在道路上施工。而

道路施工時，不但要有一個安全的工作環境，同時也要能維持其他



 

 

人車於通行上的安全。 

2.2 施工管制規範：設置規則第 155 條及相關條文之規定 

由於員警、救護(難)人員在事故現場處理各項工作，等同於在道路

上施工；在道路施工時，施工單位應如何佈設交通安全管制設施，以維

持道路施工或施工期間之交通秩序與交通安全呢？有《交通工程規範》、

《高公局施工交通管制規則》、《道路交通標誌標線號誌設置規則》第 155

條等三種規範已加以規定，但本文以為警察至少應依《設置規則第 155

條》加以實施交通安全管制；因為《設置規則》是由交通部、內政部會

銜修正發布之法規命令，其法律位階比較高，內政部所屬之警政署及各

警察機關有優先遵循之依據或必要。茲將這三種規範簡要說明如下。 

一、交通工程規範 

交通或公路主管機關於道路施工時，多依據「交通工程規範」

【交通部，2015】依序設置：(1)前置警示區段，(2)前漸變區段，(3)

緩衝區段，(4)工作區段，(5)後漸變區段等空間，且運用各種交通安

全管制設施加以佈設，以維持施工作業中人車之安全。 

1.前置警示區段 

於前置警示區段之長度規定為：高(快)速公路是 800~1600 公

尺，一般公路是 500 公尺，市區道路是至少一個街廓。 

2.前漸變區段 

是車輛實際進行變換車道之區段，於該前漸變區段長度(L)則

定為： 

L= 1/150 × V2 W       (V ≦ 60 KPH)        

L= 0.6VＷ              (V ＞ 60 KPH)      …… 公式 1 

 其中，Ｌ：為前漸變區段長度(公尺) 

      Ｗ：為縮減之路寬(公尺) 

      V：為施工路段之速限 (公里/小時，KPH)   

3.緩衝區段 

當車輛駕駛人疏忽前置警示而無法提前反應，並無法依循轉

換區的導引而進入改道段車道時，緩衝區之空間提供一個煞車停

止的區域，使偏離車輛不至於衝入工作區。緩衝區段長度(D)為： 

D=0.4V       (D=公尺；V=速限，KPH)       …… 公式 2 

二、高公局施工交通管制規則9 

                                                 
9 本文進入全國法規資料庫、交通部高速公路局之網站搜尋，找不到該《高公局施工交通管

制規則》或其他類似名稱之施工管制規則，但於《高速公路施工之交通維持及注意事項》中，

有提到「本局相關規定：1.施工之交通管制守則(97.11)，2.……」。或許曾平毅氏文中所指之

《高公局施工交通管制規則》，即是本注意事項中所指之《高公局施工交通管制守則》；但是

否真是僅一字之差，則須進一步查證。由於受限於寫作時間，本文保留進一步查證之需。交



 

 

高公局施工交通管制規則內規定，內側車道施工時，須於前方

1 公里處擺放警示設施，600 公尺擺放變換車道設施，150 公尺處設

置速限變化設施。【曾平毅、陳家福，2013，P133】 

三、設置規則第 155 條及相關條文 

(一)設置規則第 155 條：路寬變更線長度（交通安全管制長度） 

1.條文內容 

《道路交通標誌標線號誌設置規則》第 155 條規定如下： 

(1)第一項：「路寬變更線，用以警告車輛駕駛人路寬縮減或車道

數減少，應謹慎行車，並禁止超車。其線型為變黃實線或黃虛

線與黃實線，線寬與間隔均為一○公分。」 

(2)第二項：「路面由寬而窄之間，以「緩和區間線」連接之。緩

和區間線兩端須加繪直線，路寬縮減起點端直線長度至少為安

全停車視距；路寬縮減終點端直線長度至少為二○公尺。」 

(3)第三項：「本標線應配合設置車道縮減標誌。設置圖例如左：

圖一 三車道縮減為雙車道者；圖二 四車道縮減為雙車道者；

圖三 四車道縮減為三車道者；圖四 四車道縮減為二車道者」。 

(4)第四項：「圖一、二、三、四說明」 

L= 1/155 × V2 W       (V ≦ 60)        

L= 0.625VＷ           (V ＞ 60)            …… 公式 3 

L＝ 緩和區間長度 (公尺) 

V＝ 行車速限 (公里／小時) 

W＝ 縮減之寬度 (公尺)                 

2.內容解析 

(1)事故現場與路寬變更線關係位置解析 

由第 155 條條文中得知： 

D 變= D 停+ L 緩+D 緩                      …… 公式 4 

D 變=路寬變更線長度(公尺) 

D 停=安全停車視距長度(公尺) 

L 緩=緩和區間線長度(公尺) 

D 緩=緩衝區段長度(公尺，=0.4V)，至少為 20m   

由於 D 變= D 停+ L 緩+D 緩，茲再將第 155 條中所提到之

路寬變更線、緩和區間線、安全停車視距、至少為二○公尺(D

緩)等與事故現場之關係位置，及交通安全管制設施之置放位置

                                                                                                                                  

通部高速公路局(2018)，高速公路施工之交通維持及注意事項，擷取日期：2018 年 7 月 31

日，網站： https://www.freeway.gov.tw/Publish.aspx?cnid=1502 

https://www.freeway.gov.tw/Publish.aspx?cnid=1502


 

 

製圖如圖 3-1 所示。 

(2)安全停車視距長度 

安全停車視距長度(D 停)，本文以為可定為： 

D 停=D 反+D 延+D 煞                       …… 公式 5 

D 反=反應距離(公尺)，反應時間(約 3 秒)內之行車距離 

D 延=煞車延滯距離(公尺)，車輛從煞車踏板踩下瞬間起，

到輪胎鎖死時10之前行距離，正常車輛於高(快)速行

駛時之煞車延滯時間約為 2 秒11。 

D 煞=緊急煞車距離(公尺)，車輛從輪胎開始鎖死起到滑行

終止(車停下來)為止所滑行之距離。而 

   D 煞=S2／【254 (f±e)】                 …… 公式 6 

S：煞車前之車速(公里／小時) 

f：輪胎與路面間之摩擦係數。一般道路 f≒0.8 

e：坡度。上坡取＋，下坡取－。 

 

 

 

 

 

 

 

 

 

 

   

 

                                                 
10 煞車延滯可分為兩類，一為制動延滯，另一為鎖死延滯。制動延滯是踏板系統、傳輸系統、

鎖輪系統等屬於機件系統的障礙所形成的延滯，一般正常的車輛不會有制動延滯的情形發生；

但正常之聯結車可能有制動延滯之情形，因為聯結車通常設有「煞車制動閥」，該閥可用以

調整「拖車先於曳引車煞車之時間差」，這乃是正常、可控制之制動延滯。而鎖死延滯則是

從煞車踏板踩下瞬間(煞車燈亮)起，到輪胎鎖死開始滑行瞬間為止的延滯，該鎖死延滯是每

一正常車輛於緊急煞車過程也必然會發生之情形。 

11 本文透過臺灣高速公路上之行車紀錄影片分析，在該影片中 A 廂型車行駛於內側車道，B

小客車行駛於 A 車右後方之中線車道(兩車前後之間具有安全距離)。從 A 車左後輪爆胎開始

到 B 車煞車燈亮為止之時間間距約為 2.0 秒(即 B 車之反應時間為 2.0 秒)；而從 B 車煞車燈

亮開始到 B 車輪胎開始冒煙瞬間為止之時間間距約為 2.3 秒(即 B 車之鎖死延滯時間為 2.3

秒)。 

 

註 1：D 變=路寬變更線長度；D 停=安全停車視距長度；L緩=緩和區間線

長度；而且  D 變= D 停+ L 緩+至少 20m 

註 2：A 地是置放警示設施之起點；B 地是車輛開始變換車道之地點，也是

置放交通錐或交通筒之起點；交通錐或交通筒一直置放至 E 地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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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 事故現場交通安全管制設施置放位置圖例(以現場上游為例) 

 

(二)設置規則第 139~145 條：施工交通管制設施種類與佈設  

1.設置規則第 139~144 條：設施種類與佈設時機 

如第 139 條之固定型拒馬(設於長期阻斷交通或大範圍處)；第

140 條之活動型拒馬(設於臨時阻斷交通處)；第 141 條輔助阻斷交

通之交通錐、交通筒、交通桿及交通板等，而高度至少四十五公

分之交通錐(設於日間或 70KPH 以下路段)，高度至少七十公分之

交通錐(夜間、高快速公路、70KPH 以上路段)；第 142 條之施工

標誌(設於施工路段前方附近，告示車輛應減速慢行或改道行駛)；

第 144 條之施工警告燈號(設於夜間施工路段前方附近，警告車輛

應減速慢行)。 

2.設置規則第 145 條：施工單位應有之作為 

第 145 條第一項「道路因施工、養護或其他情況致交通受阻，

應視需要設置各種標誌或拒馬、交通錐等，夜間應有反光或施工警

告燈號，必要時並應使用號誌或派旗手管制交通。」第二項「前項

各種交通管制設施，施工單位應於道路施工前，依施工狀況審慎規

劃，俟裝設完成後，始得動工；其佈設圖例如下：……」。 

2.3 事故現場交通管制設施種類、數量 

由於事故現場處理相當於在道路施工，今舉一例演算與分析之。假

設於夜間，高速公路 3 車道之直路路段發生事故，事故車輛占用外側車

道，當地速限 110 公里/小時(KPH)，當時車流正常行駛。(註：寬容值速

限為 120KPH，車道寬 3.75 公尺，路肩寬 3.0 公尺) 

一、管制長度演算 

1.安全停車視距=238 公尺 

在公式 5 中，D 停=D 反+D 延+D 煞，故得知 D 停=238 公尺                        

因為 D 反=T 反× V=3 秒×120 公里/小時×0.278=100 公尺 

D 延=T 延× V=2 秒×120 公里/小時×0.278=67 公尺 

D 煞= S2／【254 (f±e)】=120×120／【254×0.8】=71 公尺 

2.緩和區間線=281 公尺 

從公式 3 得知 L緩= 0.625VＷ=0.625×120×3.75=281 公尺 

3.緩衝區段=20 公尺(D 緩=0.4V，至少為 20 公尺，故取 20 公尺) 

4.路寬變更線長度=539 公尺 

由於公式 4   D 變= D 停+ L 緩+D 緩=238+281+20=539(公尺)   



 

 

5.現場範圍長度(D 現)假設約為 100 公尺  

二、設施種類與數量 

1.警示設施：至少 1 組 

警示設施至少 1 組，擺放於安全停車視距起點處，該點為圖

3-1 中之 A 點；該擺放警示設施之 A 點與事故現場上游邊界之 D

點的距離，就是路寬變更線的長度，即 539 公尺。 

2.輔助阻斷設施交通錐：至少需要 20~40 個 

輔助阻斷設施交通錐，應佈設於引導車輛實際進行變換車道

之處，及禁止車輛進入之現場範圍區段處；因此，佈設交通錐的

長度(D佈)=L緩+D緩+D現=281+20+100=401(公尺)。若以每 10~20

公尺佈設 1 個交通錐來計算，則總共至少需要 20~40 個交通錐。

這些交通錐，一輛巡邏車根本裝不下。 

肆、防制作為之討論──代結論 

4.1 現存問題 

一、觀念待調整：等同於在道路中施工 

員警於道路現場處理事故或事件，「等同於在道路中施工」、「現

場範圍就是施工範圍」、「應遵照相關的施工規範」來擺設交通管制

設施，以維持交通安全。又「擺設交通管制設施之前、當下時刻，

均是極危險之情境，執勤員警應保持高度警戒心，不但要隨時面向

車流，而且要隨時預留緩衝空間，以應不時之需。」這些觀念亟待

建立起來。 

二、失能(控)車輛充斥於車流中 

疲勞駕駛、酒後駕駛、藥毒駕駛、病態駕駛等失能(控)車輛充

斥於車流中，不能期待所有的駕駛人都會遵守交通管制或指揮；需

要有下列的作為以應不時之需： 

(一)隨時保持高度警戒心、面向車流、預留緩衝空間 

尤其於管制設施尚未完成佈設之前，更該如此。 

(二)剛抵達事故現場時，改用隨身無線電回(初)報事故概況。 

(三)交通錐數量要足夠擺設，遇失能者突撞來時，才來得及跑開。 

三、交通管制設施嚴重不足 

(一)事故現場上游適當距離處，缺乏擺設警示設施  

1.於適當距離處，缺乏擺設警示設施 

目前實務單位幾乎都沒有依《設置規則》第 155 條規定，於

路寬變更線起點處擺設警示設施。這原因可能有二： 



 

 

(1)缺乏可用之警示標誌 

這警示標誌如「前有事故  減速通行」，或「前有事故  改

道通行」之標誌；即使有這些警示標誌，也不方便擺設，因為

須考慮到要能防強風而不倒，而若設計成能防強風而不倒，則

通常攜帶笨重、擺設費時。故缺乏這些設施產品。 

(2)缺乏對適當距離處的教育 

警示設施依規定雖是擺設於安全停車視距之起點處，但若

遇彎道、坡道，則其安全停車視距的長度可能會不同於筆直路

段者。又例如遇隧道時，通常是以設於隧道入口為宜；本文瑞

芳吳 O 警案(案 2)即發生於隧道中(近出口端)，該案並未有警示

設施之設置。 

2.目前有替代設施可暫時使用 

本文發現將爆閃燈(有磁吸底座者)吸附於 3 公斤之交通錐頂端

上(交通錐底座由一寬而重的橡膠所組成)，能達到防強風而不倒之

效果，而且也能有警示之作用。 

(二)輔助阻斷設施交通錐數量，不但嚴重不足，而且一部警車也裝不下 

以國道為例，交通錐至少需要 20~40 支才夠擺設，這整部巡邏

車根本裝不下。但若未具備這些數量來擺設，其緩和區間線的長度

會嚴重不足，其警示與導引的作用也會嚴重減損，第一線員警將暴

露於極危險之情境中；一旦遇到突然失能之駕駛人撞上來，則非死

即傷。例如國 3 康 O 警案(案 1)，康志榮即於交通錐擺好後，感覺

不夠明顯，回車上拿小的警示燈的過程中，被疲勞駕駛車撞上的。 

四、管制設施擺設、移除順序，與警車初抵現場位置待教育 

(一)管制設施擺設順序：由上游往下游擺設 

1.理由：為保護自己及保護現場 

員警初抵現場時，為達到保護自己及保護現場之作用，應先

擺設警示設施，再來是擺設輔助阻斷設施交通錐。 

2.員警臨近現場時，應先預知該停車之地點，以免向上游擺設 

員警初抵現場時，由於是先擺設警示設施，所以應先在該地

點停車擺設；繼而前行至緩和區間線起點時再停車擺設交通錐，

之後再逐次往現場範圍之方向擺設。故員警於臨近現場時，心中

應先預知該停車之地點；因為擺設警示設施之地點、首次擺設交

通錐之地點(緩和區間線起點)與現場之距離分別有 539 公尺、301

公尺之遠(以國道為例)。 

(二)管制設施移除順序：由下游往上游移除 

1.理由：為保護自己 

員警於現場工作處理完畢後，欲將先前擺設之管制設施移除

時，為了能達到繼續保護自己之作用，應先從現場範圍區段最下



 

 

游之交通錐開始移除，繼而緩和區間線之交通錐，最後才是警示

設施。 

2.現場未塞車時，應有警車在擺設警示設施地點處警戒 

整個移除過程是由下游往上游移除，此段距離很遠，當員警

於逆向行走、警車於倒車收取裝載管制設施時，若現場已塞車，

則較無危險；但若未塞車，則員警是處於極度危險之情境中，故

此時，於擺設警示設施地點處應有警車在此警戒。 

五、因公殉職？因公死亡？之討論 

因公殉職？因公死亡？其決定要件是有無「冒險犯難」之情形。

當員警抵達事故現場時，在現有警察機關所能提供之管制設施嚴重

不足、後勤支援無法抵達的情境下，現場員警不可能不進場處理，

也不可能不知道進場處理有危險；故本文以為現場員警這是屬於「冒

險犯難」之情形，有司機關或長官不應將其排除於因公殉職之外。 

4.2 警察機關防制作為之討論 

一、道路交通事故處理是警察的職權，警察機關應主動克服困境 

(一)依法令規定，道路交通事故處理是警察的職權 

依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 6 條、第 92 條第四項之規定，及道

路交通事故處理辦法之發布是以內政部台內警字號列於首位，故道

路交通事故處理是警察的職權應無疑義。 

(二)既是職權，警察機關應重視並主動克服事故處理上的困境 

各警察機關嚴重缺乏事故處理之交通管制設施，而國道公路警

察局更缺乏佈設設施之交通管制工程車；事故發生後，每每需要交

通管制工程車，白天，高公局還能支援公警局，晚上，高公局因司

機已下班變成無法支援。既然事故處理是警察的職權，警察機關應

主動編列預算，購置事故處理設施、設備，或晚上借用管制工程車(可

訓練員警考取大貨車駕照)，已化解這長期以來一直存在的問題。 

二、警察機關有義務提供一安全之工作環境給員警 

就像民間工廠(或施工單位)有義務提供給員工(或施工人員)一

個安全的工作環境一樣的道理，而且這安全的標準不應打折；所以，

當員警於處理事故時遭撞，若原因是屬於交通管制設施不足之故者，

則當事員警或其家屬也許符合請求國家賠償之條件。 

三、應建立完整且能落實的配套措施  

(一)應建立後勤支援機制 

一旦現場處理員警請求支援，無論設施、設備或人力的支援，

勤務指揮中心應有既定的機制，並有足夠的設施、設備或人力可供

派遣支援；不可以像現在這樣，幾乎無法支援，而讓現場員警處於

必須冒險處理的情境之中。 

(二)應購置足夠的管制設施、設備 



 

 

如事故標誌(「前有事故  減速通行」，或「前有事故  改道通

行」之標誌)，或交通錐爆閃燈組(警示用)、至少能裝載 20~40 支交

通錐之警車(或事故處理車，或管制工程車)等等。 

(三)應有足夠的警力可供派遣 

高快速公路之事故處理，至少應有兩組警力，一組負責調查蒐

證，另一組負責交通管制；每組警力以兩人為宜。 

(四)實施再教育 

應加強員警對風險情境的認知教育，包括案例教育、危險來源、

危險控管(含警戒心、緩衝空間、路寬變更線長度、本文圖 3-1、設

施擺設與移除) 等等。而且該再教育至少應實施 2~4 小時之授課，

不宜以一紙公文或一套 SOP 或勤前教育實施之。 

4.3 執勤員警防制作為之討論 

一、自求多福：初抵現場時，必須保持高度警戒心，並預留緩衝空間 

員警初抵現場時，不會那麼幸運，不會每次都已形成交通阻塞；

所以在下車察看、回(初)報概況、擺設交通管制設施之當下時刻，

均不可以專心做職務或救人的工作，必須保持高度警戒心，邊做邊

面向車流，尤其要隨時預留緩衝空間，以應不時之需；因為車流中

有不遵指揮(示)之突然失能(控)的駕駛人，可能隨時會撞過來。 

以初抵現場回(初)報事故概況時為例，建議使用隨身無線電回

報概況，因為坐於警車內使用車用無線電時，無法邊做邊面向車流，

也缺乏緩衝之空間。再以攔停稽查為例，如本文國 1新市警案(案 10)，

員警及民眾均不適合選擇站立於兩車之間，而以選擇站立於下游(前方)車

輛之車頭前方，並預留緩衝空間為宜。 

二、請求支援：現場處理時，務必於現場上游已完成警車之警戒或警示 

員警抵達事故現場之後，擬開始於現場範圍內進行救護救難、

調查蒐證等工作之前，若現場尚未塞車，或現場上游緩和區間線起

點處(如圖 3-1 中之 B 點處)尚未以警車完成警戒或警示之實施，而

現場之警車、警用設施、警力也不足以派遣實施安全之警戒或警示

時，則應立即請求支援。而警察機關也應竭盡所能地派遣支援馳赴

現場，實不宜讓現場員警或肇事當事人車長時間暴露於穿流不息之

危險車流中，以增加員警遭撞的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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